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学生会重大活动

审核评估制度

第一部分 事前审核制度

第一条 学生会组织重大活动的举办(以下简称学生活动)是第

二课堂的主要内容，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加强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优化校风学风的重要途径。为加

强对学生会组织重大活动的管理及事前审核，引导学生活动健康、有

序发展，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吉林

大学珠海学院学生管理条例》中对学生课外活动的要求，结合我校实

际，特制定本审核制度。

第二条 学生会组织重大活动的审批和管理主要由学校团委负

责。

第三条 活动的主题鲜明，内容积极健康;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

学校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

第四条 学生活动的举办必须有至少一位主管(指导)单位的教

师参加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学生活动必须有明确的学生干部责任人，责任人必须对

活动的内容、安全等负总责。

第六条 学生活动的举办必须办理完整的审批手续。

第七条 活动申请程序

(一) 学生活动的举办须事先就活动内容本身向学校团委申请获



批。

1.大型学生活动，如跨学院举办的活动和全校性活动，由学校团

委负责审批;跨校活动则由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有关部门审批;涉外

活动则由外事处等相关部门审批;

2.对于带有明显商业性质的活动，如摆卖、促销等，一般不予批

准;

第八条 活动场地的申请

根据举办活动所需场地的不同，学生活动申请方须向不同的部门

申请使用场地。

1.需使用课室的活动，应向教务处递交相关材料，由教务处负责

审批安排;引进校外讲座须报党委宣传部审批;

2.需使用生活区场地的活动，应向保卫处递交相关材料，由该单

位相关部门负责审批安排;

3.需使用运动场的活动，应向体育科学学院递交相关材料，由体

育科学学院负责审批安排。

第九条 一般情况下， 活动所需设备需向物资与技术部借用，

填写《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团委活动设备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

上传相关附件办理学生活动申请，并按申请流程到相关部门办理审批

手续。

第十条 各类宣传资料的内容须经活动的指导老师审查，并接受

学校相关部门的审查和监管。

第十一条 举办活动期间所使用的海报、横幅等宣传资料应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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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宣传部和保卫处的有关要求在指定地点进行张贴、悬挂。不得随意

在校园内张贴、悬挂宣传资料，不得随意摆放宣传板。

第十二条 活动结束后，活动单位务必在当天撤去所有宣传资

料，并保持现场整洁。

第十三条 必须按申请的内容开展活动，不得擅自改变活动计

划，不得随意改变活动内容、形式、规模及范围等。

第十四条 必须自觉遵守活动场地的管理规定，认真履行应负的

责任。

第十五条 学生活动原则上在校内开展，如须开展跨校等活动，

须经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校有关部门批准。

第二部分 事后评估制度

第十六条 各项学生活动的学生负责人必须是大二及以上的在

职学生干部，各项活动的主办方或承办方必须是校内的学生组织，必

须以学生活动为主题，并通过学校团委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审批。

第十七条 学校团委对学生会组织重大活动进行事后评估。

第十八条 所有学生活动均需完成完整的活动审批流程。

第十九条 学生活动结束当天须撒除固定宣传栏、摊位等活动宣

传地点的活动宣传物资(如海报、展板、横幅等)，并清理活动现场。

第二十条 原则上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进行纯商业性质或商业

信息浓重的学生活动。

第二十一条 活动宣传载体(横幅、移动展板海报、宣传栏海报)，

须有承办单位的落款和承办时间,不能出现赞助单位的宣传广告或出



现赞助单位的信息(如商家具体地址、名称、logo、 二维码、电话号

码等)。

第二十二条 活动宣传(如推文、传单、海报、横幅等)中不能出

现贬低、诋毁其他组织或个人形象的信息。

第二十三条 禁止任何以商品宣传、销售等为主题的活动。对于

如摆卖、促销等明显带有商业性质，以及未能清楚说明活动赞助资金

来源，虚报活动赞助金额或存在具有诱导性的网上有偿刷票等的活

动，一律不予受理。

第二十四条 严禁在路边、在校道上或教学区悬挂张贴各种指引

标识。

第二十五条 筹资、义卖等活动必须在活动结束后一周内，开具

有官方印章的证明，以示所得资金的流向，并上交学校团委备案。

第二十六条 原则上禁止活动涉及到考研、考公、外语学习等影

响学生切身利益或具有诱导性的商家赞助。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最终解释权归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学生会所

有。

第二十八条 活动开展过程中， 出现以下行为的，立即勒令整

改，作违规登记。

1.横幅、海报或展板等活动宣传物资宣传到期当天未撤

2.摊位使用过程中，占用校道的;

3.午休期间(12: 30-14: 00) 在摊位使用音响设备或活动时音量

过高的;



4.悬挂横幅时未按要求，使用了透明胶等不便于清理且损坏栏杆

保护漆的工具的;

5.张贴海报时未按要求，使用了泡沫胶等不便于清理的工具的；

6.使用不当而造成宣传栏损坏的;

7.横幅悬挂、海报粘贴未贴审批条的;

8.审批条丢失且未报学校团委处理的:

9.在非学生活动场地摆摊的。

第二十九条 活动开展过程中，出现以下行为的，立即勒令停止

该活动，作违规登记，要求该学生组织自违规登记当日起三个工作日

内上交经指导老师签字盖章的违规情况报告，停止该字生组织活动预

约及活动申请两周，并对该活动学生负责人作警告处理。

1.未完全完成申请流程私自举办活动的:

2.活动现场进行商业信息浓重的宣传的:

3.举办的活动与申请时上传的策划书描述不符的;

4.活动内容不积极、不健康、不向上的;

5.不服从学校团委工作人员管理的;

6.未按学校团委审核通过的活动场地开展活动的。

第三十条 如活动违规情节特别严重或不服从管理的或谎报虚

报不符合规定的活动学生责任人信息，取消该学生活动责任人在本学

年的相关评优评先资格。

第三十一条 学生会组织累计两个月内被违规登记三次的，暂停

活动预约及申请一周，要求主要学生负责人自第三次违规登记当日起



三个工作日内上交经指导老师签字盖章的违规情况报告。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学生会

二○二○年十一月一日


